
一群蛀虫“腐败共赢”，百亿国企“巨额减值”
安徽徽商集团“内控式腐败”窝案，警示“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的国企“三化”亟须针对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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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海涛、汪奥娜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在当代中
国，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
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 600 多亿元、将冲击“千亿
徽商”，如今却陷入亏损，年收入剧降至不足 50 亿
元。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
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
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
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他们无视风险、虚增
业绩、疯狂寻租，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
产损失 19 . 8 亿元，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
掏空。内部贪腐成风，对外却极尽粉饰，使“腐败肿
瘤”难以暴露，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全面
整改行动随之启动。目前，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
队带领下艰难自救，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提
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
流失背后，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
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

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
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
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月。至
此，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皓，均因犯受贿、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
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10 年零 6 个月。

此前，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
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柯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
长张兵及总经理宋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
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
及 29 名民营企业老板。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这种大规
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
应外合、损公自肥。

徽商集团在合肥肥东开发区有一块 1000 多
亩的土地，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
某合作，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共
建批发市场。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 500 万元
“好处费”，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
柯耀 60 万元，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
“阴阳协议”。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
成为 5 比 5 ，对内则实际按照 2 比 8 分成，范某实
得大头，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

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徽商集团持有 34% 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开
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
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但由于该公司负
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
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创元公司
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
个账号被查封，股权、土地被冻结，涉及金额巨大。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 350 万
元，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
权提供帮助。收受江苏徐州某铸业公司负责人金
某 100 余万元财物，为其提供帮助，使其从徽商金
属公司套走 3 . 4 亿元。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
筑。”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领导带头当“硕鼠”，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

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就连一名驾驶
员也通过给民企融资 4000 万元过程中“拉皮条”，

一笔就“提成”66 . 7 万元。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千亿徽商”

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 20世纪 90 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
等改制、重组而来，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
业，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
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家福农资等多个知名商
业品牌。发展到 2010 年时，集团已有 16家购物中
心、800 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
资连锁店，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2010 年，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 343 . 8 亿元
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 188 位。董事长许家贵提
出打造“千亿徽商”，力争到 2015 年经营规模突
破 1 0 0 0 亿元，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
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
际出发，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团总部
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 20% 以上作为业绩考
核目标。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有的偏离主业盲目
拓展业务，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八仙过海，乱
象丛生。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
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
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
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
贸易中。2012 年至 2014 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
务规模达 136 亿元，形成近 27 亿元欠款难以收
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
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
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
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
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
惯用手法。2014 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 9 . 22 亿元，

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 32 . 48 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
2016 年 7 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 12 亿元，仅两
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
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
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
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
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
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
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
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
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
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
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
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
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
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
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
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
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
入被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
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
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
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
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
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
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

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
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 岁
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
当了 12 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
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
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

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
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
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
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
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
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
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
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
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 300 亿元、
400 亿元、500 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 2014 年，
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 616 亿元，名列中
国企业 500 强 201 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
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
2014 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 107 . 6 亿元，且亏
损 2 . 9 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
中爆发，到了 2016 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
至 44 . 4 亿元，亏损扩大至 3 . 9 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 500 强中的
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
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
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
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
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
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
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
乒乓球的员工就有 4 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
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
“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
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 年集团 53
名后备干部中只有 2 名一线职工，73 名中层以
上干部中有 18 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
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
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劣
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 1000 余
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
“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
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 30 年
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
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 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
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
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
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
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对其
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
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零
6 个月，并处罚金 80 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
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
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
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
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 20 多人，6 个
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
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
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
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
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
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 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
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 44 . 5 亿元，增长 2%。
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
等 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 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
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
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
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
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
化——— 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
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
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
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
“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
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
“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
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 1500 多万
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
己 57 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
任职，总想着还有 3 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
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
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
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受贿 403 万
余元、挪用公款 5100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90 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
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
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
监督缺失，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
意有令不行，先后侵吞公款 8241 万元，私分
国有资产 955 万元，受贿 485 万元。拿着这些
不义之财，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
买了近 50 个商铺，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
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
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
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
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
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
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
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
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
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
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
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
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
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
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
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
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
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
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
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
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

漫漫画画：：曹曹一一

帮康得新虚增百亿利润，“看门人”沦为“放风者”
康得新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中，部分中介机构迎合委托人需要，执业程序“走过场”

本报记者孙飞、印朋

近期，康得新公司涉嫌虚增利润 119 亿元引
起广泛关注，康得新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本应是资本市场“看门人”，却沦为“放风
者”，中介机构如何尽责归位？

虚增 119 亿元利润，3 年审计

“无保留意见”

本周，年报涉嫌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康得
新公司(*ST 康得)股票停牌。根据监管部门认定
的事实，公司 4 年时间里虚增利润总额达 119 亿
元，连续 4 年净利润实际为负，相关年度报告存在
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可能被强制退市。

监管部门已关注到康得新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案的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被立案调查。

记者了解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自 2012年开始
为康得新提供审计服务，近 4 年审计费用共计 840
万元。其中，2015、2016、2017年报的审计结果均为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但这 3 年康得新分别虚增利
润 23.81亿元、30.89亿元、39.74亿元。2018年，瑞
华对康得新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结果。

一位审计从业人员介绍，“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是会计师通过执行了规范的审计程序后认为
企业财务报表是公允的，如果企业被查出财务造
假，会计师将负有责任；“无法表示意见”则意味着
会计师无法保证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记者调查发现，2015 年至 2018 年，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共有 5 名会计师担任康得新公司年度报
告的签字会计师。其中，江晓、王支健在 2018 年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李海林、江晓、邱志强、郑龙兴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其中郑龙兴的工作地点在广东深圳。

记者 11 日来到位于深圳市益田路太平金融
大厦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该所工作人
员称，郑龙兴近日未在办公室出现。

部分中介机构乱象频出，“看门

人”沦为“放风者”

7 月 5 日，证监会依法对新时代证券、银信评
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中企华评估、中广信评估
等 5家中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违法事实涉及在
财务顾问、评估、审计等过程中未勤勉尽责。

业内专家认为，中介机构通过保荐、审计、法
律、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服务，为资本市场提供
信息披露，对维护资本市场“三公”原则具有重要
意义。但在实践中，部分中介机构为了抢夺市场、
留住客户，将谨慎性原则抛诸脑后，甚至从“看门
人”异化为“放风者”。

部分企业财务造假，一些中介机构未勤勉尽
责、审计失败。包括康得新在内，近年来，万福生
科、欣泰电器等企业接连发生财务舞弊案件。众
华、利安达、立信、瑞华、大华等会计师事务所，屡
次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一桩桩丑闻的背后，几乎
都存在审计失败的问题，一定程度影响投资者的
市场信心。”宏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洪斌说。

评估有失公允，执业程序“走过场”。2017 年，
中联资产评估对九好集团的“忽悠式重组”给出虚
假评估报告，被证监会“没一罚五”顶格查处。2018
年，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接到浙江证监局行政处

罚，成为首家被证监会派出机构处罚的评估机构。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程
序存在缺陷，审计评估过程迎合委托人需要，执
业程序“走过场”，审计评估项目复核流于形式。

合规意识薄弱、片面追求业务规模，行业一定
程度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位会计师事务
所从业人员表示，面对来自大公司的业务，中介机
构不愿意轻易放弃，为了争夺客户，行业独立性越
来越弱。与此同时，违法成本也不算太高，导致一
些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视而不见”。

提高违法成本，促中介机构尽责归位

不少专家认为，一些上市公司“造假”，中介
机构“放风”，最终不仅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
对市场诚信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在强化上市公
司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同时，对中介机构的监
管力度也亟待加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中介机
构应为资本市场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
平的信息。“只有中介机构是勤勉尽职的，而且

是客观公允的，才能实际反映上市公司的全面
情况，广大投资人才能进行相应的定价、交易、
投资。”邵宇说。

但当前，对于中介机构的外部制约和处罚力
度仍然较弱，违法成本亟须提升。中国(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
认为，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往往是合伙制，合伙人承
担无限责任，主要责任人很难逃脱责任；国内会计
师事务所往往是公司制，可供追索的赔偿有限。

“事务所是轻资产，可以破产了事，主要责
任人可以换个事务所继续执业，而投资者得不
到有效赔偿。”余凌曲建议，应确立利益受损投
资者对中介机构的法律追索权。

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华认
为，对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应强化底线
思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

“对资本市场违法者的惩罚如果‘高举轻落’，
违法违规将可能是部分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
‘理性选择’。”陈华表示，建立完善行业退出机制，
让市场真正优胜劣汰，才能真正帮助投资者选择
优秀上市公司，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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